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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 
有关部门发布了以下通知: 

马来西亚税务局修订的海外收入税务处理指南 

马来西亚税务局于 2022 年 12 月 29 日列出对居民公司、有限责任合伙企业或关于个人在马来西亚的合伙

业务所收到的外国股息收入可获豁免所得税的修订资格条件（详情请按此处参阅较早的毕马威税务快

报），以包括现有条件外的经济实质要求。 

符合条件的纳税人雇用足够数量并具有资格的员工和能够为马来西亚的特定经济活动产生足够的运营费

用，便能满足经济实质要求。修订指南没有规定任何最低门槛，但提供了一些需要考虑的因素。然而，这

可能会导致马来西亚税务局认为什么是“足够”的不确定性。 

纳税人如已于 2022 年 12 月 29 日或之前递交 2022 课税年度的报税表，则须重新评估其申请豁免所得税

的资格。根据马来西亚税务局的媒体发布（只提供马来语版本），如未能符合新的经济实质要求，则须提

交经修订的报税表，但在这种情况下，马来西亚税务局不会对不正确的报税罚款。 
 
修订指南及媒体发布来源：马来西亚税务局官方网站 

 

税务调查框架 

马来西亚税务局已发布更新的税务调查框架 （仅提供马来语版本）取代 2020 年 1 月 1 日的税务调查框架.
该框架已于 2023 年 1 月 1 日生效。 

该框架的更新涉及税务调查案件选择的重点，包括故意不报告收入和提出欺诈性索赔。 

该框架的显著更新如下: 

• 纳税人与相关人士可能会被马来西亚税务局召唤以录取口供。该口供可在纳税人的营业场所，住所，

税务代表的场所，第三方场所和任何马来西亚税务局的办公室进行。 
• 如有证据证明根据相关法案的规定发生了违法行为，纳税人将会被起诉。 
• 纳税人不得向马来西亚税务局官员支付任何款项。因此，所有因逃税案件而产生的款项必须以内陆税

收局总执行长的名义进行付款。 
• 纳税人，税务代理人 / 代表或证人可在面谈或提供陈述时自行记录笔记。 
• 如被判有罪，法庭将根据已制定的法规来决定判刑。对于复合罪行，相关税款和特别罚款应一次性向

内陆税收局总执行长进行支付。纳税人也可申请分期付款。  

鉴于上述更新，为了避免被处重罚，确保遵守税收法律和法规非常重要。 

以下是在最新的框架中被排除的事项： 

• 根据《1967年所得税法令》第 97A（2）条款至第 102 条款发布的评估上诉（与 2020 年 1 月 1 日税务

调查框架所述）。 

为了减轻潜在税务和罚款的负担，纳税人可进行税务风险评估，以鉴定任何该被关注的重大领域，并采取

纠正措施。 

框架来源： 马来西亚税务局官方网站 

https://assets.kpmg/content/dam/kpmg/my/pdf/tax-whiz-on-irb-guideline-for-income-received-from-abroad-v2.pdf
https://www.hasil.gov.my/media/p0lntthw/20221229-guidelines-tax-treatment-in-relation-to-income-received-from-abroad-amendment.pdf
https://www.hasil.gov.my/media/u2fegfo1/20221230-kenyataan-media-hasil-tambahan-syarat-kelayakan-pengecualian-cukai-bagi-pendapatan-dividen-luar-negara-yang-diterima-di-malaysia.pdf
https://www.hasil.gov.my/
https://www.hasil.gov.my/media/vjln5w12/rangka-kerja-siasatan-2023.pdf
https://phl.hasil.gov.my/pdf/pdfam/Tax_Investigation_Framework_2020_2.pdf
https://www.hasil.gov.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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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服务行业公司搬迁至马来西亚的税收优惠 

2022 年（搬迁提供服务的业务奖励计划）所得税

规则将针对符合资格公司的合资格活动所产生的

应课税收入提供连续最多 10 个课税年度的优惠所

得税税率： 

 优惠所得税税率 

新公司 

 

0% - 10% 

现有公司 10% 

   

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的申请期限为 2020 年 11 月 7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该规则从 2021 课税年起生效。 

规则来源: 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马来西亚税务局在延迟偿还贷款期间应付给银行或金融机构的利息 / 利润的税务处

理指南 

随着 PRIHATIN 计划下的银行暂缓偿利息费用在内的贷款 / 融资设施的偿还已被推迟。上述指南已经明确

指示此类延期不会影响原始贷款协议中规定的还款截止日，除非修改协议是为了明确更改截止日。因此，

利息费用在根据原始贷款协议支付或到期支付时将继续被扣除。 

马来西亚税收局认为，银行或金融机构因进一步延长暂停期而延迟偿还贷款 / 融资而收取的任何罚款均不

可扣税。 

该指南仅提供马来语版本。 

指南来源:  马来西亚税务局官方网站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39865/PUA398.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39865/PUA398.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39865/PUA398.pdf
https://lom.agc.gov.my/index.php
https://www.hasil.gov.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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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的公共条例 

公共条例 内容 

基于公共资源研发所得成果的

商业化 
• 以下新增的公共条例提供在马来西亚基于公共资源研发

所得成果的商业化相关的税收优惠的解释： 
i. 公共条例 12/2022 - 控股公司投资于其子公司的

所得税减免；和  
ii. 公共条例 13/2022 – 从事商业化活动的子公司的

所得税豁免。 
• 以上新增的公共条例反映现行的立法且没有显着变化。 

公共条例来源：马来西亚税务局官方网站  

 

修改的公共条例 

马来西亚税收局在 2022 年 12 月发布了 7 份修改后的公共条例。除了纳入在之前的公共条例发布后刊登

的立法变更，显著要点或变化如下： 
 

公共条例 被取代的

公共条例 内容 

公共条例 6/2022 –  
加速资本津贴 

公共条例

7/2018 
• 公共条例 6/2022 纳入马来西亚税收局早些时候向马来西亚特

许税务学会的确认，以分期租购协议购买的资产必须在合格期

限内开始与结束方可享有加速资本津贴。 

再投资资本津贴 

• 公共条例 9/2022 

– 制造活动 

• 公共条 11/2022        

– 第二部分 - 

农业及综合活动 

 
 

 

 

 

公共条例

10/2020 

 
公共条例

11/2020 

• 公共条例 10/2022 与公共条例 11/2022 已被更新以解释马来西

亚税收局对于未使用的再投资津贴与在国家经济复苏计划下的

再投资津贴的使用顺序。 

情景 首先使用的再投资津贴 

有正常的再投资津贴结转与在

国家经济复苏计划下的现课税

年再投资津贴 

在国家经济复苏计划下

的现课税年再投资津贴 

有正常的再投资津贴结转与在

国家经济复苏计划下的再投资

津贴结转 

先进先出法，如正常的

再投资津贴结转 

 

 
 

https://www.hasil.gov.my/media/yfpmzghy/pr_12_2022.pdf
https://www.hasil.gov.my/media/yfpmzghy/pr_12_2022.pdf
https://www.hasil.gov.my/
https://phl.hasil.gov.my/pdf/pdfam/PR_07_2018.pdf
https://phl.hasil.gov.my/pdf/pdfam/PR_07_2018.pdf
https://www.hasil.gov.my/media/3h0i14yq/pr_6_2022.pdf
https://www.hasil.gov.my/media/3h0i14yq/pr_6_2022.pdf
https://phl.hasil.gov.my/pdf/pdfam/PR_10_2020_Amended_16042021.pdf
https://phl.hasil.gov.my/pdf/pdfam/PR_10_2020_Amended_16042021.pdf
https://phl.hasil.gov.my/pdf/pdfam/PR_11_2020.pdf
https://phl.hasil.gov.my/pdf/pdfam/PR_11_2020.pdf
https://www.hasil.gov.my/media/f1nptoyx/pr_10_2022.pdf
https://www.hasil.gov.my/media/hnedwrvh/pr_11_20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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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条例 被取代的

公共条例 内容 

公共条例 9/2022 –   
房地产开发 

公共条例

1/2009 
• 公共条例 9/2022 反映了马来西亚税收局的立场。 

• 当项目最终出现损失，公司可选择在项目完成的课税年对其毛

利进行相关调整，前提为所有相关课税年都没有税务影响。在

此之前并没有提供此类选择因公司需修改之前课税年的纳税申

报表。 

• 如果公司在获得项目后积极参与管理和运营，为获得该项目所

支付的费用将获得所得税减免，并在开发支出账户中资本化。

此前，此类费用可作为管理费用的一部分而进行所得税减免

（计入损益表）。 

• 样品房相关支出应在开发支出账户中资本化。如样品房建在项

目发展区外，则合格支出不包括土地费用。 

与样品房相关的家具，配件和固定装置也可在开发支出账户中

资本化。如将以上物品作为废料转售，所得到的收入将被归类

为其它营业收入。 

• 依据《1967年所得税法令》第 39 条款，位于与样品房同个区

域或相连的销售厅或管理办公楼的建设支出，将无法获得所得

税减免。 

• 如果未售出的房屋转为固定资产，由此产生的租金收入将在

《1967 年所得税法令》第 4（a）条款或第 4(d)条款来进行课

税，具体取决于是否积极和全面地提供维护和支持服务。此

前，租金收入仅可在《1967 年所得税法令》第 4(d)条款来进

行课税。 

• 公共条例第 15.4 段对在合资公司在房地产开发活动中发挥积

极作用的构成条件进行了解释。 

公共条例来源： 马来西亚税务局官方网站 

 

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账单编号将用作支付直接税的强制性参考 

马来西亚税收局已就上述事件发布了媒体稿（仅提供马来语版本）。其用户手册及常见问题解答均已被上

传到 MyTax 官方网站，以解释有关电子账单系统的疑问。 

账单编号可从以下任一渠道中获得： 

• MyTax 官方网站中 ezHasil 下拉菜单下的电子账单; 或 
• 马来西亚税收局所发出的评估通知书 / 应纳税额估算和催款函。 

此账单编号不适用于支付每月预扣税额与印花税。 

由于实施账单号码后纳税人面临的种种问题，马来西亚税收局随后做出宣布，纳税人允许使用其税务识别

号或账单编号进行纳税。此外，所有类型的税款期限延长至 2023 年 1 月 20 日，在这期间，延迟纳税将不

会被罚款。然而，此优惠不适用于支付每月预扣税额与印花税。 

官方发布来源：马来西亚税务局官方网站 

https://phl.hasil.gov.my/pdf/pdfam/PR_01_2009_amended_16052016.pdf
https://phl.hasil.gov.my/pdf/pdfam/PR_01_2009_amended_16052016.pdf
https://www.hasil.gov.my/media/syrn0tkz/pr_9_2022.pdf
https://www.hasil.gov.my/media/syrn0tkz/pr_9_2022.pdf
https://www.hasil.gov.my/
https://www.hasil.gov.my/media/zi4ft0xw/20221231-kenyataan-media-hasil-penggunaan-nombor-bil-sebagai-rujukan-mandatori-pembayaran-cukai.pdf
https://mytax.hasil.gov.my/
https://mytax.hasil.gov.my/
https://mytax.hasil.gov.my/
https://mytax.hasil.gov.my/
https://www.hasil.gov.my/media/lkjf32su/20230113-kenyataan-media-hasil-penggunaan-nombor-pengenalan-cukai-tin-dibenarkan-sebagai-rujukan-bagi-tujuan-pembayaran-cukai.pdf
https://www.hasil.gov.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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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税务局 2023 年税务申报表提交计划 

以上内容已被发布，并与 2022 年的报表提交计划类似，包括： 

• 通过电子归档或邮寄方式提交申报表的时间将被延长 (1 个月 / 15 天 / 3 个工作天, 如适用)。税款余额

的支付也获得类似的宽限期。 
• 手动提交的申请将不会享有宽限期。 
• 公司和有限责任合伙企业（表格 PT 和表格 C）的所得税申报表以及包括纳闽公司在内的公司雇主申

报表（表格 E）将不被允许手动提交。 

提交计划来源: 马来西亚税务局官方网站  
 

 

 

 

 

 

  

https://www.hasil.gov.my/media/esmb4pd1/rffilingprogramme_2023.pdf
https://www.hasil.gov.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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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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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税 
《2018 年销售税（豁免缴税实体）法令》（“《豁免法令》”）修正案 
下列修正案已被立法并发布于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生效日期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起： 

1. 《2022 年销售税（豁免缴税实体）（修正）法令》 

重点如下： 

• 根据《2022 年关税法令》修正了《豁免法令》附表 A 和附表 B 的更新关税代码（之前是根据

《2017 年关税法令》的关税代码）。其中所豁免的货物保持不变。 
 

• 修正《豁免法令》附表 C 之第 1 项和第 3 项： 
 
i. 扩大豁免范围以涵盖从保税仓库、许可制造仓库或自由区域 运输的特定豁免货物。之前，该豁

免仅涵盖进口或从保税仓库或许可制造仓库购买的货物。 
 

ii. 特定豁免货物可以用于制造应税制成品和免税制成品。至于免税制成品必须： 
 
(a) 出口；或  

注意：如果该免税制成品从进口、运输或购买之日起的 12 个月内（或任何其他获准期限）

还未出口，被豁免的销售税被视为到期并由获得豁免的人支付 。 
 

(b) 列入规定类别的货物（例如：根据《1961 年供应控制法》中的管制物品并且受价格控制、

关税法令中第 30 章中的医药产品和列入规定关税代码目录或其子目录下的奶制品），如果

在国内销售。 

由此可见，列入上述规定类别的货物与《豁免法令》附表 B 所列的制成品相同。因此，对

于应税制成品和列入《豁免法令》附表 B 的免税制成品的注册制造商应该根据《豁免法

令》的附表 C 申请豁免（而不是以附表 C 为应税货物和附表 B 为免税货物）。 
 
 

2. 《2022 年销售税（豁免缴税实体）（第 2 号）（修正）法令》 

该修正法令修正了《豁免法令》附表 A 之第 24 项，其中涉及通过航空快递服务（包括邮寄服务）进口

货物的最低限度机制。 

修正法令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53162/PUA38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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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低价商品销售税的更新 

随着低价商品销售税的实施（将于 2023 年 4 月 1 日起对低价商品征收销售税），与此相关的更新如下： 

1. 财政部发布了低价商品的销售税法规 
2. 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推出了 MyLVG 官方网站 
3. 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发布了低价商品指南（草案截至 2023 年 1 月 9 日） 

 

根据《豁免法令》附表 A 第 65 项申请销售税豁免证书 

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发布了一则公告有关于根据《豁免法令》附表 A 第 65 项为购买原动机或集装箱拖车

申请销售税豁免证书的申请程序。 

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销售税豁免的申请程序已更改。托运商如今需要通过 MySST 官方网站和

eVTEMS 官方网站申请销售税豁免证书。 

更多详细信息和指南可通过 MySST 官方网站获得。 

公告来源：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官方网站 – MySST（公告） 

 

推迟实施向预混饮料征收国内税 

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发布了一则公告，再

次推迟实施向预混饮料征收国内税，生效日期还未公布（最初提

议生效日期为 2022 年 4 月 1 日和随后推迟至 2023 年 1 月 1 
日）。 

公告来源：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官方网站 – 仅提供马来语版本 

 

货物运输服务的服务税 

1. 推迟实施 

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发布了一则公告，再次推迟实施向货物运输服务征收服务

税，生效日期还未公布（最初提议生效日期为 2022 年 7 月 1 日和随后推迟至 2023 年 1 月 1 日）。 

公告来源：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官方网站 

2. 货物运输服务的服务税指南 

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发布了货物运输服务的服务税指南草案（截至 2023 年 1 月 9 日），对货物运输

服务征收服务税提供进一步的说明。 

 

 

  

https://mysst.customs.gov.my/News#section16
http://www.customs.gov.my/en/hl/_layouts/15/customapplication/AnnouncementsDetails.aspx?ID=395
http://www.customs.gov.my/en/hl/_layouts/15/customapplication/AnnouncementsDetails.aspx?ID=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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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条例 1/2022》– 根据《1967 年海关法》、《1976 年国内税法》和《1998
年暴利征税法》的规定表格 

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发布了《公共条例 1/2022》，涉及根据《1967 年海关法》、

《1976 年国内税法》和《1998 年暴利征税法》的规定表格。 

请按此处参阅公共条例。 

公告来源：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官方网站 

 

间接税修正案的指定生效日期 

下列间接税修正案的指定生效日期已被立法并公布于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生效日期为 2023 年 1 月 1 日 

 《2022 年销售税（修正）法指定生效日期》 
 《2022 年服务税（修正）法指定生效日期》 
 《2022 年海关（修正）法指定生效日期》 
 《2022 年国内税（修正）法指定生效日期》 
 《2022 年自由区（修正）法指定生效日期》 
 《2022 年旅游税（修正）法指定生效日期》 
 《2022 年暴利征税（修正）法指定生效日期》 
 《2022 年离境税（修正）法指定生效日期》 
 《2022 年货车证税（修正）法指定生效日期》 

生效日期为 2023 年 4 月 1 日 

 《2022 年销售税（修正）法低价商品征收销售税的指定生效日期》 

修正案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2022 年海关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货物）法令》 

财政部发布了上述法令，于 2022 年 11 月 20 日起生效。此法令将是最新增加或是第 17 个在马来西亚生

效的自由贸易协定。 

法令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http://www.customs.gov.my/ms/Documents/PR%20x.2022%20BORANG%20KASTAM%20BM%20%2029.12.2022%20ed.pdf
http://www.customs.gov.my/ms/hl/_layouts/15/ApplikasiKastam/DetailsPengumuman.aspx?ID=490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54201/PUB%20641.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54201/PUB%20641.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54201/PUB%20641.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54202/PUB643.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54202/PUB643.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54202/PUB643.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54195/PUB%20639.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54195/PUB%20639.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54195/PUB%20639.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54197/PUB%20640.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54197/PUB%20640.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54197/PUB%20640.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54181/PUB%20638%20(2022).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54181/PUB%20638%20(2022).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54181/PUB%20638%20(2022).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54204/PUB644.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54204/PUB644.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54204/PUB644.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54187/PUB636.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54187/PUB636.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54187/PUB636.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54170/PUB635.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54170/PUB635.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54170/PUB635.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54184/PUB%20637%20(2022).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54184/PUB%20637%20(2022).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54184/PUB%20637%20(2022).pdf
https://lom.agc.gov.my/index.php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53162/PUA38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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